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看到路上一截电缆线

松动， 悬在半空， 为了防止电线被

来往的车辆扯断， 热心的小王（化

名）爬上了 2米高墙，企图自己拉紧

电线，不料却不慎从高空摔下，并导

致十级伤残， 而网络公司也因为小

王“自说自话”的举动，拒绝赔偿。于

是， 小王与网络公司的诉讼在浦东

新区人民法院开庭。 日前， 浦东法

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小王是个古道热肠的年轻人。

2020 年 1 月 8 日早晨， 他途经民

春路近民雪路时， 发现路口有一截

通信电缆设备掉落在半空中， 随时

有可能被来往车辆冲撞扯断。 小王

说， 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于是爬到民春路旁的屋顶， 打算将

线缆拉回后， 进行临时固定。 但在

此过程中有一辆大型客车进入民春

路， 小王便沿屋顶向前方的围墙躲

避， 躲避过程中他不慎从 2 米高的

围墙上坠落而受伤， 经司法鉴定小

王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

小王认为自己是为了保护被告

网络公司的通信安全， 这才导致其

受伤， 网络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为此， 小王将网络公司告上法院，

索赔医药费、 残疾赔偿金、 误工

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 27 万

余元。

而被告网络公司则认为小王的

受伤是“自说自话” 导致的， 并非

公司的管理行为所致。 网络公司表

示， 从视频中反映小王并非是躲避

大客车冲撞电缆掉下围墙， 而是在

其明确知晓凭个人之力无法固定电

缆， 从 2米高的围墙下去时自行跌

落， 所以并非是在从事管理行为造

成的伤害， 故他的伤害与被告公司

无关。

而即便小王是因管理造成的伤

害， 他自身也存有过错， 因为电缆

维修具有专业性， 理应通知相关部

门维修， 而小王爬上 2米围墙试图

自行拖动电缆， 使自身处于危险境

地， 是不合理的冒险行为， 是小王

拖拉电缆的不当行为， 导致电缆晃

动， 大客车从视角盲区开过来， 导

致小王自己认为大客车可能会冲撞

电缆， 自己落下围墙导致受伤， 因

此不同意小王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没有法定的

或者约定的义务， 为避免他人利益

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 有权请求

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 涉

案线缆设备由被告公司负责运营维

护， 该设备出现下坠现象， 小王上围

墙拖动线缆的行为是为了避免该公司

利益受损， 成立无因管理。 小王在实

施管理过程中受伤， 被告公司理应承

担赔偿责任。 而小王在本案中的行为

把自身置于危险境地， 对损害后果的

产生亦具有过错， 可减轻被告公司的

赔偿责任。

最终， 法院判决网络公司承担一

半责任， 赔偿小王医药费、 残疾赔偿

金等 11 万余元， 同时赔偿小王精神

损害抚慰金 2500元。

电缆线“荡秋千” 好心人攀高扯线摔残
法院判决构成无因管理 各担责一半

使用百元假币向路边老人购买蔬菜
不为买菜 只为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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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线上 3D展厅

让消费者“身临其境” 感受金融正能量

近年来， 建行上海市分行立足上海， 依托金融科技的

力量， 将数字化宣教融入银行金融服务。 此次 “多彩消保

3D 线上数字展厅 （上海馆）” 把消费者权益保护 “搬” 上

了手机屏幕， 通过 “VR、 3D 及智能 AI 技术”， 率先建设

“多彩消保 3D 线上数字展厅 （上海馆）”， 不仅引领同业，

也吸引了很多金融消费者的兴趣。

进入展厅， 消费者可以看到 “东方明珠”、 “上海世

博会中国国家馆”、 “上海大剧院”、 “国家会展中心” 等

地标性建筑。 “此次我们共设有 ‘世博云课堂’、 ‘白玉

兰小剧场’ 和 ‘四叶草大讲坛’ 三个展厅， 每个展厅布放

了不同主题的宣传内容。” 建行工作人员介绍道。

据了解， “世博云课堂” 展厅以 “上海世博会中国国

家馆” 为背景， 主要侧重于引导消费者树立理性投资、 价

值投资观念， 同时帮助消费者提升依法维权、 理性维权的

思维和能力。 面向广大金融消费者， 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

金融风险防范技能， 帮助其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 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 在展厅中参观者

可以看到 “如何理性投资” “如何运用法律维权” “如何

防范金融风险” 等一系列基础金融知识和关于风险防范的

内容布置在展厅的墙上， 通过长图文和专家讲座的形式，

以浅显易懂的语言， 教育大家提升金融风险识别能力。 在

极具上海特色的 “白玉兰小剧场” 展厅， 参观者犹如置身

于 “上海大剧院”， 身临其境观看金融知识公益宣传片。

宣传片主要从 “个贷”、 “理财”、 “信用卡”、 “风险防

范”、 “金融安全” 五个方面向广大金融消费者展播视频

作品， 让观展客户以 “沉浸式” 体验， 感受建行消保融入

百姓日常生活。 在 “四叶草大讲坛” 展厅， 设有四块重点

关注人群屏幕， 专门制作了金融知识微视频和长图文， 面

向青少年、 大学生、 老年人、 残疾人四类重点客群， 开展

差异化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坚持科技赋能， 建行搭建的基于 “VR、 3D 及智能 AI

技术” 的数字化线上宣教展厅， 面向大众客户、 一老一

小、 残障人士、 大学生等重点客群开展特色宣教， 不断丰

富银行金融宣教工作内涵。 以 “技术流” 的专业精神， 打

造 “多彩消保 3D 数字化展厅”。 应用裸眼 3D 技术， 给客

户身临其境的逛展体验。 运用虚拟现实 （VR） 技术， 实

现在展厅自由行走。 通过 “人+数字化” 宣教模式， 实现

金融知识宣教融入日常生活的服务新模式， 为金融稳健发

展贡献建行智慧。

“我还是第一次在手机上逛展厅， 确实不一样。” 正在建行上海浦东分行办业务的张先生通过墙

上的二维码进入了“多彩消保 3D 线上数字展厅 （上海馆）”。 “以前， 各家银行做的线上宣传也很

多， 但多是海报图片和文字， 像建行上海市分行推出的 3D展厅， 还是第一次见！”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奉贤区有一些沿街摆摊兜

售农作物的老人。 骗子代某明知自己持

有假币， 却依旧使用这些假币从摆摊老

人处购买蔬菜， 实际为了找零真钱， 从

而骗取老人的钱款和农产品。 近日经奉

贤区人民检察院起诉， 代某被奉贤区人

民法院依法判处犯持有、 使用假币罪，

被判罚拘役 5个月及罚金 1万元。

2021 年初， 犯罪嫌疑人代某从老

家携带 5000 元左右的假币来到上海，

他找了一份零工谋生， 在打工间隙， 在

奉贤的马路边寻觅一些岁数比较大的卖

蔬菜的老人。 代某假意大方购买蔬菜，

给老人 100 元“人民币”， 却只买几元

钱的东西， 这样老人还要给他找零 90

多元钱， 他不仅得到了免费的蔬菜， 还

能净赚 90 多元钱， 就这样想方设法把

假币用掉。

路边摆摊卖蔬菜、 瓜果的老人本身

就很辛苦， 没想到代某却挑老年人下

手。 当被问到为什么找岁数比较大且是

流动摊位的老人来使用假币时， 代某交

代： “这样的人比较好蒙混， 我更容易

把假币花出去。”

经查， 2021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

被告人代某在明知是伪造的百元面额人

民币的情况下， 持有百元面额人民币至

奉贤区， 采用购买香烟、 蔬菜等物品的

方式， 多次使用上述假币， 合计面额人

民币 5000 元左右。 经查实， 被害人有

22人。

被告人代某明知是伪造的假币而持

有、使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当以持有、 使用假币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 2022年 6月 15日，奉贤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法院依法判处代

某拘役 5个月，并处罚金 1万元。

检察官表示， 当我们收到假币时，

千万不要继续私自持有、 使用， 应当及

时上缴中国人民银行、 公安机关或办理

相关业务的金融机构， 如果抱着侥幸心

理持有或使用， 一旦使用数额达到一定

标准， 同样构成犯罪， 因此千万不要因

贪图小利而误入歧途。

禁渔期多次非法捕捞田螺
达到法定标准,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被判刑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赵美臣

本报讯 明知上海有禁渔

期相关规定， 仍多次前往崇明

河道内非法捕捞田螺， 并销售

给他人非法获利。 近日， 崇明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

起案件， 被告人胡某因在内陆

水域禁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达

到法定标准， 法院最终以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依法判处胡某拘

役 3个月， 缓刑 3个月。

2021 年 2 月 22 日至 3 月

13 日期间， 被告人胡某明知上

海市禁渔期规定， 仍多次至崇

明区河道内非法捕捞田螺， 后

以约 2 元每斤的价格销售给邱

某某 （另案处理） 并通过微信

收款。

经查证， 被告人胡某先后

11 次销售田螺给邱某某， 获取

非法收益。 被告人胡某因有非

法捕捞嫌疑被公安机关抓获后

主动交代了其多次实施非法捕

捞的事实。

胡某的行为造成了水生资

源损害， 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

公诉的同时向法院提起了刑事

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上海崇明法院经审理后认

为， 被告人胡某在内陆水域禁

渔期非法捕捞水产品达到法定

标准，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 依法判处被告人胡

某拘役 3个月， 缓刑 3个月。

针对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部分， 经过法院组织调解，

检察机关与胡某达成了调解协

议， 胡某自愿承担由其非法捕

捞行为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损

失， 并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

歉。

法官说法>>>

禁渔期在内陆水域非法捕

捞水产品 500 公斤以上或者价

值 10000 元以上构成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 《关于办理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 3 条对在

内陆水域，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

法规， 在禁渔区、 禁渔期或者

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捕捞水

产品的情形作出了明确规定 ，

凡是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人 ，

将受到 《刑法》 第 340 条的规

制， 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罚金。

河流内的田螺、 鱼类等水

生生物是河道生态系统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对于维护生物链

条的稳定、 控制水中藻类生物

的 “野蛮式” 生长、 减轻水体

富营养化具有重要作用， 无论

使用何种手段， 捕捞何种水生

生物， 都会减少水中生物的数

量和品种， 进而破坏河道的生

态平衡， 危害人类生存环境。


